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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讲，陈小蒙等人犯罪受

刑与普通罪犯受刑当无所区别，但在

政治上看，处理陈小蒙等人的意义是

深远的。正如《参考消息》上转引的香

港媒体评论中说：“过去，中共习惯的

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

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

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

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

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

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

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

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然而，与一般的“小萝卜头”不同

的是，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在官场有

着错综复杂的保护网，互相保护，狼狈

为奸，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人往往又

能超越法律之外，因此当有的案件涉

及到更高层时，也便不了了之了，这就

是所谓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

（据《看历史》）

1980年代被正法的“官二代”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

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
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
行死刑的命令。

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据 1986 年 2 月 22 日的《参考消

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

在三千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

去枪决。”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

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

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小

蒙的弟弟，后来在狱中自尽身亡。

此前的 2 月 1 日，上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

处三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

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驳回上诉。据当时的一位西方

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

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六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

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

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

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

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

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

公司职员。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

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

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非一般。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

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

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

合在一起，以跳舞（据《文汇报》上称是

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

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

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

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

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

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

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

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

（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

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

奸淫妇女八名。（《上海处决强奸流氓

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人民日

报》，1986年02月20日，1版。）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

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

氓团伙，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

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

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

公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

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

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南下请愿中，

可谓声名雀起，风光无限，据说“华北

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

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他口。

60年代初，陈其五曾担任过上海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

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后，在

1963年受到错误批判，留党察看两年。

1965年，张春桥等人将他开除了党籍，并

发配到江苏农学院做教务处副处长。

1967年又被揪回上海，“文革”结束后官

复原职，担当老本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复出用其子陈小蒙

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正是由这段时间始，陈小蒙在另

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的现身说法下，开

始腐化堕落。1981 年，陈其五不幸发

现身患肺癌，然而，他“不知疲倦地、忘

我地、超负荷地工作”，1984年9月4日

上午7时2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

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

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陈

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1月16日才开

遗体告别会，11月24日，上海公安收容

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 天

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

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

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

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

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

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

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

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

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

纷发文，称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

邓小平说“判得好”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

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

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

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

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

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

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高级干部及

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

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

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

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

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

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

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

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

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

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

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

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

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

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

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对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来说，

如不对这些人实行“专政”的话，中国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

行的世界”，那么“经济搞成功又有什

么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

1月17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

天，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

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

“杀一儆百”：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

上。要真正实干，不能手软。对于构成

犯罪的，要依照法律，该抓的要抓，该杀

的要杀。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

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

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

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被 2 月 1 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

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先打老虎，缓拍苍蝇”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

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当

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中

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

去。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

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

号召下，至 70 年代末，共有 1200
万-1800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

初全然不同，电视上出现了美剧《大西

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加

里森敢死队》故事设定在二战末期，为

了反击纳粹，美国军官加里森从监狱

里找了一些各怀绝技的囚犯：精通8
门外语的骗子、会玩刀的偷车贼、能开

保险柜的强盗、幽默的神偷，他们成为

中国青年模仿的“时尚”对象。私营经

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

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的出现，无不

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

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

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

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

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

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

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

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

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

念。即使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

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文革”期间的武斗骇人听闻，看过王

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人肯定对

小说里的投石机印象深刻。从棍棒，

到自制步枪、手榴弹，乃至坦克车，都

成为各派红卫兵“对战”的武器。后

果最为严重的1967年重庆杨家坪武

斗，双方动用了军舰、大炮、火箭等，

造成 1170 人死亡，600 余人失踪，

3000余人受伤。

相比于武斗，近乎明抢的抄家

更是常见。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

6月至10月，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

存款和公债券达428亿元、黄金118.8
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阶级

敌人”1.66 万余人。红卫兵私设公

堂，拷打“犯人”，脑海中从没有过“法

律”的概念。 （据腾讯网）

严打内幕：
返城知青成不稳定因素


